周村区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（受理编号0420057）整改报告
对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（受理编号0420057）整改工作已完成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群众反映的问题

周村区王村镇王村村村书记在村委院内多次点火燃烧树叶、树枝，大量烟雾扰民，污染环境，多处有张贴露天焚烧罚款200元，拘留15天的条幅，但是王村村村委确不执行，执法犯法，要求处理。

二、整改措施

2021年4月7日，王村镇安环办、镇纪委已针对2021年3月28日王村村邢先生拨打淄博12345热线举报的“2019年11月王村村代理书记张志勇焚烧树叶、树枝”问题，约谈了王村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勇和村“两委”成员，对张志勇进行了批评教育。现已责成王村村“两委”做好模范带头作用，加强村内禁烧工作宣传，同时加强巡查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置，杜绝此类问题发生。
三、整改成效

至今，王村村委未再出现此类问题。

该问题已整改完成，达到销号标准。

王村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25日
周村区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（受理编号0420057）销号验收报告
关于对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（受理编号0420057），反映“
周村区王村镇王村村村书记在村委院内多次点火燃烧树叶、树枝，大量烟雾扰民，污染环境，多处有张贴露天焚烧罚款200元，拘留15天的条幅，但是王村村村委确不执行，执法犯法，要求处理。”的销号验收报告。

一、调查核实情况

王村镇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立即到现场进行核查，现场查看未发现有近期院内焚烧物品迹象，王村村村委未张贴过“露天焚烧罚款200元，拘留15天”的条幅。经王村镇安环办向王村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张志勇核实，王村村村委曾于2019年11月打扫院内卫生时，时任王村村党支部副书记张志勇曾烧过一次树叶、杂草，至今再未发生过此类情况。

二、处理整改意见
2021年4月7日，王村镇安环办、镇纪委已针对2021年3月28日王村村邢先生拨打淄博12345热线举报的“2019年11月王村村代理书记张志勇焚烧树叶、树枝”问题，约谈了王村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勇和村“两委”成员，对张志勇进行了批评教育。现已责成王村村“两委”做好模范带头作用，加强村内禁烧工作宣传，同时加强巡查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置，杜绝此类问题发生。
三、核实验收情况
目前，该问题已经整改完成，并按要求组织王村镇政府、周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2人组成验收组进行销号验收。

至今，王村村委未再出现此类问题。
该问题已整改完成，达到销号标准。
王村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25日



